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臺南市政府辦理集合攤販管理地點公告作業流程圖 

管委會來函請求夜市 

設置地點公告 

經跨局處會議，

評估公告地點是

否有意見 

駁回申請 

有意見 
分會相關權責機關

表示意見 
召開跨局處會議 

無
意
見 

否 簽請局長核示 

是否准予公告 

否 

駁回申請 

依臺南市攤販管理自治條例第 4條 

公告地點 

是 

函復管委會地點准予公告 

是 


